
委托书

西安润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的有关规定及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的要求，《高分子卷材生产线建设项目（重大变动）》需进行环

境影响评价，特委托贵公司承担此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编制环境影响

报告表，请尽快开展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为盼。

特此委托。

陕西航建防水工程有限公司

2022 年 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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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高分子卷材生产线建设项目（重大变动）》

名称变更的说明

2022 年 2 月陕西航建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因《高分子卷材生产线

建设项目》中的规模、生产工艺等均发生变化，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

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评函【2020】688 号），项目

属于重大变动，需要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项目原有的立项文

件有效，可继续使用，2022 年 4 月 28 日，本项目经专家评审，会议

提出为区别变更环境影响评价与原环境影响评价，本次将项目中的

《高分子卷材生产线建设项目》名称更改为《高分子卷材生产线建设

项目（重大变动）》。

特此说明！

陕西航建防水工程有限公司

2022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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